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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

第2屆第1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2 年 3月 15 日（五）下午 3 時 

地點：永華市政中心 7樓東側會議室 

主席：賴市長清德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林琬禎 

壹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貳、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

    主席裁示：依管考建議執行。 

參、報告事項 

 一、各單位工作報告： (略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二、委員意見： 

  (一)卓委員春英： 

    1.衛生局於成大醫院設立性侵害被害人一站式服務，但臺南幅員

廣，例如新營地區較偏遠，是否南北地區各設置一個處所，例

如於奇美醫院設立。 

    2.高雄市有青少年館、原高雄縣、桃園縣有婦女館，臺南地區是

否有可能也成立一個婦女館。 

  (二)王委員建強：就勞工局工作報告，其中勞資爭議申訴案件不多，

請問確定成立裁罰的案件有多少？有無給予裁罰？歧視案件的

裁罰應確實，避免外界對臺南有錯誤的印象。 

  (三)林委員美琴： 

    1.辦理外籍配偶活動，參加者多數是本地人，常是新移民家人不

讓其外出學習，是否請學校或各單位去了解新移民參加率不高

的原因。 

    2.就婦女館議題，臺南有這麼好的古蹟、婦女館，可做文化的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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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，發現很多婦女活動，有些婦女朋友並不知曉，是否透過婦

女館，作為各局室宣傳的管道、空間。 

  (四)陳委員秀峯：警察局性侵害防治工作統計表中，101年 10月至

102 年 1 月發生件數與破獲件數一樣，和前一年度數據相較，

則有不同，想了解統計的算法是否不同。另外 p24 兒少性交易

防制工作亦有上述情形，希望有進一步的了解。 

  (五)陳委員儀珊：針對警察局 p23 性侵害防治工作統計表中，發生

與破獲件數，建議用破獲百分比呈現，比用增減數更恰當。 

  (六)王委員世智： 

    1.在此特別肯定家庭教育中心，去年辦理新住民火炬計畫，承辦

的班級數為全國第二，僅次於新北市，今年經中央核定同意 33

所學校辦理，於新增辦理學校校數，亦是全國第二。 

    2.就婦女館方面，建議有機會重新思考其定位。 

 三、各單位回應： 

  (一)文化局：原愛國婦人館改制為婦幼館一案，文化局經慎重研討，

目前愛國婦人館是藝文界喜歡的展演空間，目前展演活動進行

頻繁，且現為文化部輔導的文創平台，輔導業者、設計師進行

媒合的重要文創平台，此計畫為期 2 年，現仍進行中。未來此

地是否符合婦幼發展的趨勢，可請委員加以評估，應是讓更多

的場所有機會讓婦幼團體或婦幼展現其才華，使婦女不管在教

育、活動上推動更為寬廣。 

  (二)衛生局：感謝委員對一站式服務的肯定，其實設置服務點經費

是一個問題，另外空間需求也非常大，其實已有在奇美醫院進

行努力，但其空間不太足夠，另有在市立安南醫院商議一站式

服務，繼續拓展幾個服務點，未來將儘速在溪北地區，評估規

劃是否可於明年成立。 

  (三)副市長：一站式服務目前為止成果為零，在相關會議中商議是

否條件放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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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四)警察局：有關性侵害防治工作本局是以重大案件受理，數據一

致是巧合，並非錯誤，在兒少性交易防制工作方面，破獲率也

是沒問題。表現方式會依照建議以百分比來呈現。 

  (五)勞工局：就勞資爭議部分，分預防、調解、裁罰三部分進行，

勞資爭議發生時希望進行調解，若召開委員會，基於保護勞工

原則皆會確實處理。 

  (六)教育局：外籍配偶參與活動者人數不多，主因多為公婆、丈夫

反對，或者工作在身。教育局希望透過子女請家長一起出來參

與，鼓勵親子一同參加，活動辦理時間大多訂於晚間及假日，

另辦理婆媳關係講座，扭轉觀念。 

  (七)社會局：性平案件不管是就業歧視或職場性騷擾，處理方式不

應只是依照一般勞資爭議協調方式，應用專業的調解方式處

置，依性平法處理，否則易顯不公平。 

  (八)吳委員美滿：希望婦女館成為一個婦女團體聯合活動、展演之

空間，感謝市長建議用市長官邸作為婦女館空間。 

  (九)卓委員春英： 

    1.目前愛國婦人館展演活絡，感謝市長提供市府官邸，婦女館議

題一案，建議兩地都評估看看。 

    2.一站式服務部分，建議用受暴者、性侵受害者之需求角度來思

考，而不是用停車位等空間去考量。 

 四、市長裁示： 

  (一)社會局曹局長意見請勞工局參考。 

  (二)建議市長官邸作為婦女館空間，可用標案方式進行，愛國婦人

館則給予臺南地區文人雅士及文化團體提供展演之用。 

肆、專題報告： 

 一、單位：民政局    

     題目「臺南市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與輔導」 

  (一)委員意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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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.鄭委員津津：新住民人數具體成長，請問人數如何估計？新住

民人數參與活動不多，怎麼讓家庭願意讓新住民出來參加活

動？學校推動親子共同參與及婆媳講座，是否有具體成效？很

多縣市都發現，參加活動的新住民幾乎是同一群人，有些看不

到的新住民的需求如何被滿足？ 

  (二)各單位回應： 

1.民政局回應：新住民人數部分是從 76年起開始累計的。   

2.教育局回應：教育局著力點在學校，經由辦理婆媳講座，改善

觀念，某些新移民家庭成員比較重視小孩的話，相對比較不聽

從外配媳婦，從學校著眼，漸進式改變新移民家庭想法。 

3.社會局回應：從民政系統查詢，籍在人不在比例高，須特別留

意。社會局目前培訓適應良好的新移民擔任志工，以提供適切

訪視服務。 

  (三)市長裁示： 

1.可由里幹事跟里長結合，或由學校辦理親子會，或配合收音機、

電台等管道，在適當的時間做宣導。 

2.透過戶政系統了解新移民概況，了解潛藏問題，例如離婚率、

婆媳問題等，請民政局、教育局充分了解以提供協助，另請副

市長協助新移民普查問題。 

 二、單位：警察局 

     題目「婦女人身安全保護─性侵害加害人登記報到及查訪」 

  (一)卓委員春英：有關性侵害方面相關處遇或治療有何因應方式？ 

  (二)警察局及衛生局回應：性侵害加害人登記報到及查訪由警察局

辦理，相關治療處遇由衛生局辦理。 

肆、討論提案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社會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案由：檢陳本府及所屬各機關推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

（CEDAW）自治條例檢視結果清冊乙份，提報本會進行檢視，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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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通過後將函送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追蹤管考，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處「性別平等大步走－落實消除對婦女一

切形式歧視公約計畫」，各級政府機關應進行法規及行政措施檢

視，並由法規單位將檢視結果彙整提報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

組、縣(市)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後(必要時得加開會議)，製作清

冊函送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追蹤管考。 
辦法：檢陳本府及所屬各機關推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

（CEDAW）自治條例檢視結果清冊乙份(如附件)。 
法制處說明：(略) 
決議：請委員再協助檢視相關條例，於一週內提報意見予社會局，社

會局視需要再召開一次臨時會進行審議。 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社會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案由：為因應行政院性別平等處「性別平等大步走－落實消除對婦女

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計畫」之法規檢視，其中命令(自治條例以外

法規)案及行政措施案為因應檢視期程，建請於必要時加開臨時

會議進行檢視，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各級政府機關應進行法規及行政措施檢視，並由法規單位將檢

視結果彙整提報縣(市)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，其中命令(自治條

例以外法規)案及行政措施案檢視及報送期程為 102 年 1 月至 6
月，為因應檢視期程，建請於必要時加開臨時會議進行檢視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   

伍、臨時動議 

提案人：卓委員春英 

案由： 

  (一)都會區騎樓平整問題重要，如果老人或小孩於騎樓跌倒受傷，

婦女即要負擔照顧的責任，工務單位跟交通單位應重視，亦應

考量對女性的權益需求之落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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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二)民政局里幹事是重要一環，可作社工幫助者的角色，並應該給

予里幹事教育訓練。 

決議： 

  (一)交通局、工務局也需要重視婦女權益，可將相關資料列入委員

會工作報告。 

  (二)關懷訪視除民政局里幹事外，衛生局衛生所工作人員、社會局

關懷據點志工、社工，亦能提供關懷協助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王委員世智 

案由：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訪視需要新移民名單，是否可由民政局提

供？ 

民政局回應：由民政局提供精確名單予社會局是可以的，民間團體可  

            藉由委託行使公權力方式由社會局提供名單，但社會局 

            跟團體之間是否有委託行使公權力關係，由社會局進行  

            釐清。 

決議：依民政局回應模式處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議人：吳委員美滿 

建議事項：騎樓地整治應徹底執行；近日蘭花展辦理成功，巴克禮公

園櫻花區成功培育，在此表示肯定。 

 

散會：下午 5 時 0 分 


